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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台中師範學院九十一學年度第一學期--期初教務會議記錄 

時間：九十一年十月二日（星期三）  下午三時卅分 
地點：綜合教育大樓地下室  多功能教室 
主席：甯教務長自強                                  紀錄：李屏蘭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單                        

壹、 主席報告： 

 一、本次會議資料因各系所今日仍陸續補送提案，無法及早發給各位委員參閱，
敬請見諒，往後希望在會議前十天，不再受理提案，書面資料可在一週前發

出。 
 二、今日會議預定五時廿分結束，如有未完議案約定各位於 10/15（星期二）下

午同一時間、地點召開第二次教務會議，謝謝！ 

貳、 工作報告： 

 一、註冊組：卓榮權組長---請參閱書面資料。 
 二、教學組：林炎全組長---請參閱書面資料。 
 三、出版學發組：張雪君組長---請參閱書面資料。 

參、 校長致詞： 

 一、本校各項課程教學措施，應站在學生最大利益立場思考，如何提升學生就
業競爭力？如何提高學生就業錄取率？……不要讓學生覺得不如其他師範
校院優秀而日後埋怨師長。 

二、列席會議聽取意見，稍後四點半將回辦公室處理求真樓新建工程相關事宜。 

肆、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出發組） 

 案由：修訂本校教育專業課程如附件一，請議決。 

說明： 

一、依 91年 7月 22日本校九十學年度第二學期教育專業課程委員會議決議：

「教育專業課程選修科目以教育部提供選修課程名稱為主軸，各系可提供

五門選修科目，供學生自由選修」辦理。 

二、經彙整各系提供之教育專業課程選修科目名稱如附件一。 

三、本案經議決後，適用於 91學年以後入學之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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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專業課程  （至少 44學分以上）       附件一 

科目名稱 選別 學分 時數 備註 

教學基本學科課程     至少 16學分以上      

國音及說話 必 2 2 *校定 

寫字 選 2 2 

兒童文學 選 2 2 

兒童英語 選 2 2 

至少選 1科 

鄉土語言 選 2 2  

普通數學 必 2 2 ＊校定 

自然科學概論 選 2 4 

生活科技概論 選 2 2 
至少選 1科 

社會學習領域概論 必 2 2 ＊校定 

音樂 選 2 4 

鍵盤樂 選 2 4 
至少選 1科 

美勞 選 2 4 

藝術概論 選 2 2 
至少選 1科 

健康與體育 選 2 4 

民俗體育 選 2 4 
至少選 1科 

童軍 選 2 2  

表演藝術 選 2 2  

教育基礎課程              至少 4學分以上       

教育心理學 必 2 2 ＊校定 

教育哲學 選 2 2 

教育社會學 選 2 2 

教育概論 選 2 2 

至少選 1科 

教育方法學課程            至少 6學分以上       

教學原理 必 2 2 *校定 

班級經營 必 2 2 *校定 

課程發展與設計 選 2 2 

輔導原理與實務 選 2 2 

教學媒體與操作 選 2 2 

教育測驗與評量 選 2 2 

至少選 1科 

教育實習課程            至少 10學分以上      

國民小學教學實習 必 2 4 *校定 

國民小學國語教材教法 必 2 2 *校定 

國民小學數學教材教法 必 2 2 *校定 

國民小學社會教材教法 選 2 2 

國民小學自然與生活科技教材 選 2 2 

國民小學藝術與人文教材教法 選 2 2 

至少選 2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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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教材教法 選 2 2 

國民小學英語教材教法 選 2 2 

國民小學鄉土語文教材教法 選 2 2 

 

 

選修課程               至少 8學分以上        

特殊教育導論 選 3 3 

兒童心理學             選 2 2 

教育研究法  選 2 2 

人際關係與溝通  選 2 2 

心理與教育測驗             選 2 2 

教育統計             選 2 2 

教育史             選 2 2 

資訊教育  選 2 2 

教育行政  選 2 2 

德育原理  選 2 2 

發展心理學  選 2 2 

生涯教育             選 2 2 

教育法規             選 2 2 

行為改變技術             選 2 2 

多元文化教育             選 2 2 

現代教育思潮             選 2 2 

科學教育             選 2 2 

教育人類學             選 2 2 

環境教育             選 2 2 

電腦與教育             選 2 2 

生命教育             選 2 2 

兩性教育             選 2 2 

中等教育             選 2 2 

青少年心理學             選 2 2 

視聽教育 選 2 2 

親職教育 選 2 2 

人權教育 選 2 2 

比較教育 選 2 2 

學校行政 選 2 2 

1.特殊教育導論為

大部分縣市甄試教

師之必備科目。 

2.各系可提供選修

科目 5門，由學生自

由選修。 

 

 

 

 

 

 

 

 

 

                                                註：*為必修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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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台中師院教育專業課程選修科目表（增訂部分）91.10.2 

編號 科  目  名  稱 選 別 學分數 時 數 備   註 

1 教學語言 選修 2 2 

2 讀書指導 選修 2 2 

3 作文指導 選修 2 2 

4 說話指導 選修 2 2 

5 書法指導 選修 2 2 

6 英文故事教學 選修 2 2 

7 語文創意思考教學 選修 2 2 

8 多元智能教育 選修 2 2 

語教系提 

9 鄉土文化教育 選修 2 2 

10 人種誌教育 選修 2 2 

11 戶外教學與活動設計 選修 2 2 

社教系提 

12 數學課程發展與設計 選修 3 3 

13 網路與教學 選修 3 3 

14 網路與測驗 選修 2 2 

15 數學學習心理發展 選修 2 2 

16 國小數學科之科展製作與評析 選修 2 2 

17 測驗與評量 選修 2 2 

數教系提 

18 美術鑑賞與教學 選修 2 2 

19 多元文化美術教育 選修 2 2 

20 藝術治療 選修 2 2 

21 創造力教育 選修 2 2 

22 兒童美術行為研究 選修 2 2 

美教系提 

23 兒童音樂學習原理 選修 2 2 

24 音樂治療與教育 選修 2 2 

25 音樂心理學 選修 2 2 

26 音樂與教育 選修 2 2 

27 音樂教育史 選修 2 2 

音教系提 

28 運動教育學 選修 2 2 

29 適能教育 選修 2 2 

30 動作教育 選修 2 2 

31 遊戲理論與實際 選修 2 2 

32 適應體育 選修 2 2 

體育系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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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一、原「健康與體育」、「民俗體育」均修正為 2學分、4小時。 

二、「表演藝術」改列其他。 

 三、「生活科技概論」修正為 2學分、4小時。（併同提案五討論） 

 四、教育專業課程選修科目表（增訂部分）交付本校教育專業課程委員會審議

後，再提本會討論。 

 

提案二：                              提案單位：教務處（出發組） 

案由：研擬本校「通識教育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如附件二，提請討論。 

說明：為使本校通識教育課程的規劃、及相關作業程序更為明確及有所遵行，故

起草委員會設置要點。 

決議： 

 一、要點三：最後增列「通識教育中心未成立前，由教務長指定專任人員兼任
執行秘書」。 

 二、要點八：刪除「報請」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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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二 

國立台中師範學院通識教育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 

一、 本校為培育具有人文關懷、博雅通達之卓越學生，特依據本校課程委員會
議設置要點第四條，設置國立台中師範學院通識教育委員會(以下簡稱本
委員會)。 

 
二、本委員會為推動與規劃全校通識教育之決策單位，任務及職掌如下： 

(一) 研擬本校通識課程之理念、目標與發展方針。 
(二) 協調通識教育中心之師資、人力與各項資源。 
(三) 審議通識教育中心開設通識課程之增刪與調整。 
(四) 規劃通識教育之研究發展事項。 
(五) 其他有關通識課程之重要事項之議決。 

    
三、本委員會置委員若干人，由教務長、通識中心主任、各學系主任以及教師代
表共同組成，教師代表由各學系推選之。本委員會由教務長兼任召集人，通
識教育中心主任任執行祕書，委員均為無給職。通識教育中心未成立前，由
教務長指定專任人員兼任執行秘書。 
 

四、本委員會委員之任期皆為一年，連選得連任。委員如中途職務異動時，則另
行推選或延聘之。 
 

五、本委員會開會時應有委員過半數出席時始得開議，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
得決議。 
 

六、本委員會必要時得聘請校外人士若干人為諮詢委員，列席委員會議提供相關
建議。 

 
七、本委員會每學期應召開委員會議乙次，並得由召集人視需要或過半數委員同
意下，臨時召集之。 

八、本設置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公佈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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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案由：修訂本校「國立台中師範學院學則」第十八條，請議決。 

說明： 

一、 依據 91年 9月 18日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有關「本校延長畢業

年限學生，是否要繳交學雜費」提案之決議：「延長畢業年限學生，無

論修習學分數多少，大學部收取雜費全額、相關費用及修習學分數之

學分費。」 辦理。 

二、 本校學則規定學分選課下限，但無未達下限處理依據。 

  三、爰修訂本校「國立台中師範學院學則」第十八條條文第一項，並增列第三

項。 

四、檢附「修正條文、現行條文對照表」如附件三。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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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三 

         國立台中師範學院學則修正條文、現行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第十八條 各學系學生每學期應修學分數，第一至三

學年每學期不得少於十六學分，第四學年每學期

不得少於九學分；各學期修讀學分，不得多於二

十五學分。但特殊情況得經系主任建議，教務長

核定後增減之。另修讀學程專班者，每學期得酌

增至多五學分。學生因特殊原因不能修足該學期

應修最低學分數，經導師及系主任同意或經系務

會議或系務會議指定之委員會通過，得酌減應修

學分數。選課未達規定或指定學分數，視同未完

成註冊。 

各學系學生雖已修足該學系規定之科目及學分

數，但尚不合畢業之規定者，仍應註冊入學，註

冊者至少應修一個學分。 

各學系學生延長修業年限，應收取雜費全額、相關 

費用及修習學分數之學分費。延長修業期限以二學 

年為限。 

第十八條 各學系

學生每學期應修學

分數，第一至三學

年每學期不得少於

十六學分，第四學

年每學期不得少於

九學分；各學期修

讀學分，不得多於

二十五學分。但特

殊情況得經系主任

建議，教務長核定

後增減之。另修讀

學程專班者，每學

期得酌增至多五學

分。學生因特殊原

因不能修足該學期

應修最低學分數，

經導師及系主任同

意或經系務會議或

系務會議指定之委

員會通過，得酌減

應修學分數。 

各學系學生雖已

修足該學系規定

之科目及學分

數，但尚不合畢業

之規定者，仍應註

冊入學，註冊者至

少應修一個學分。 

 

一、依據 91

年 9月 18

日本校校務

基金管理委

員會，提

案：有關本

校延長畢業

年限學生，

是否要繳交

學雜費案。

決議辦理。 

二、延長修

業年限依大

學法施行細

則第二十一

條辦理。 

 

決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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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四：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案由：修訂本校「國立台中師範學院各學系設置輔系暨雙主修辦法」壹種案  提

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 91年 9月 18日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有關「本校延長畢業年

限學生，是否要繳交學雜費」提案。決議：「延長畢業年限學生，無論

修習學分數多少，大學部收取雜費全額、相關費用及修習學分數之學分

費。」辦理。 

    二、爰修訂本校「國立台中師範學院各學系設置輔系暨雙主修辦法」第八條

條文。 

    三、檢附「修正條文、現行條文對照表」。 

 決議：修正通過。 

 

  國立台中師範學院各學系設置輔系暨雙主修辦法修正條文、現行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八條  學生修習輔系或雙

主修課程於規定修業年限內

如需另行開班，應繳交學分

費；其因修習輔系或雙主修而

延長修業年限，大學部應收取

雜費全額、相關費用及修習學

分數之學分費。 

 

第八條  學生修習輔系或雙主修

課程於規定修業年限內如需另行

開班，應繳交學分費；其因修習輔

系或雙主修而延長修業年限，修習

學分數在九學分以下者，應繳交學

分費；在十學分以上者，應繳交全

額學雜費。 

依據 91年 9

月 18日本校

校務基金管

理委員會，提

案：有關本校

延長畢業年

限學生，是否

要繳交學雜

費案決議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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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五：有關教育專業課程「生活科技概論」之上課時數調整為四小時，以應

實際授課之需要。                 提案單位：自科系 

 
說明：本校將「自然科學概論」及「生活科技概論」並列，至少選一科。上列二

個科目所涵蓋的領域極為廣泛，物理、化學、生物、地球科學、環境、保

育、應用科技等等，若授課時數僅二小時的情況之下，則上課內容僅能及

於理論的學習，如再要教授實驗、製作等的實際操作課程，則時間並不允

許，如此亦不能達到各該科目的教學目的及應有的教學品質；故為求能提

昇學生基礎科學能力，確實增進學生未來任教初等教育的具體實作的能

力，故二個科目均應分別施予二學分四小時的授課時數，才能符合教學的

要求及品質的維護。 
決議：併同提案一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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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六：擬請將全校共同必修課程增列「體育（運動選項）」一門課程供全校學

生修習，以使學生能充分獲得運動體能及落實教育部及體委會努力推展

國民終身運動與健康之旨意，可否  請討論。  提案單位：體育學系 

說明： 

一、體育運動針對學生之體能、運動技能及個人之健康幸福至為重要，目前

絕大多數之各級院校，將體育運動課程列為兩學年，身為師範教育系統

之學校更應該特別予以重視。 

二、依本校九十學年度第二學期教育專業課程委員會議紀錄所示，教學基本

學科課程中雖列有健康與體育、民俗體育（均為選修，至少選一科），

由於僅一學期（二學分二小時），嚴格說體育課對學生似乎成為應景，

學生已無實地參與基本運動學習之機會，如此顯然不利於學生個人運動

健康及面對未來可能之體育教學。 

擬辦：請在全校共同必修課程中增列「體育（運動選項）」一門課程，其學分為

兩學分，時數為四小時。 

決議：全校共同必修課程增列「體育（運動選項）」一門，0學分、8小時， 

自九十二學年度起實施。 

 

 

 

 

提案七：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擬比照進修部各碩士班「獨立研究」課程鐘點費支付各碩士班「獨立研究」

課程鐘點費，請議決。 

說明： 

一、 進修部 91.6.17「研究所相關業務檢討會議」議決「獨立研究」課程教

師需指導五名研究生（含）以上，始支付一小時鐘點費，不足五人者

按修課人數乘以比例五分之一換算發給。 

二、 前項決議奉 91.6.19核交教務處研議。 

決議：本案緩議。 

伍、散會：下午五時廿分。 

備註：1.會議記錄紙本陳閱後存檔備查，另依簽准事項將電子檔案登載教
務處網頁提供閱覽及下載。 

      2.提案各項決議請本處相關業務組進行修訂。 
 
                                      內會： 
 
校長：         主任秘書：           教務長：           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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